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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董事茲澄清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刊發之供股章程附錄二「備查文件」一節出
現之排版錯誤。

謹提述本公司就（其中包括）供股建議及可能作出之收購建議而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十一日刊發之供股章程。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
相同涵義。

董事謹提述供股章程第 88頁附錄二「備查文件」一節，並茲澄清該節第 (i)至 (vii)項出現
之排版錯誤，查閱文件副本之時間應為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之工作日（公眾假期除外）一般辦公時間內，而非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除上述者外，供股章程之內容並無任何變動。根據本公司法律顧問之意見，董事認為，
該排版錯誤將不會對供股或其後可能作出之收購建議造成任何重大影響或產生任何限
制。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將本公佈寄往股東之登記地址。

承董事會命
太元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梁余愛菱

香港，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本公司董事對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且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

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佈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作出，而本公佈並

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聲明有所誤導。

本公司董事對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且在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公佈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作出，而本公

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聲明有所誤導。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